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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由应急状态转入常态化，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复

课，部分高校学生开始返校。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

见效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督促学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现就进一步

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控监督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制度措施的监督检查

各地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要求，对于辖区已开学复课的中小学

校，全面检查学校落实传染病疫情报告人职责情况，以及制定落实传染病疫情应

急预案，报告制度、学生晨午检制度、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等传染病防控“一

案八制”情况，重点监督检查开学复课方案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制度措施的制定

落实情况；对于学生已经或者开始返校的高等学校，要全面检查学校传染病预防

控制工作落实情况，重点监督检查返校复学方案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员健康

排查、监测、管理等制度措施制定落实情况，特别是学生跨区域返校管控措施情

况。要监督学校实行教职员工和学生健康情况“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督促

学校做好健康提示、健康管理、教室通风消毒和饮用水卫生管理等工作。

二、强化处理措施，督促学校落实整改

各地要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

控制工作管理规范》《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大专院校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技术方案》《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修订版）》等法律

法规和文件，严格认真检查，指导督促学校落实传染病防控工作措施，保障师生

安全和健康。检查发现学校未按规定建立落实传染病防控制度措施的，特别是学

校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存在问题隐患的，要责令学校立行立改；对于学校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严肃查处。要建立问题学校台账，开展整改落实回

头看，督促问题学校限时整改到位，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压实学校卫生

安全主体责任。对于发生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配合相关部门对学校应急

处置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落实处置措施，及时控制和消除危害。

三、发挥部门合力，解决学校卫生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地要加强与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通报监督检查情况，发

挥相关部门职能作用和当地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作用，重要情况要主动向

当地政府报告，落实属地、相关部门监管责任，指导督促学校解决传染病防控工

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落细各项传染病防控措施，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切

实维护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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